
［宿迁市］报送06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PDF

转换可能丢失图片或格式，建议阅读原文

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81/2021_2022__EF_BC_BB_E

5_AE_BF_E8_BF_81_E5_c48_81590.htm 关于转发江苏省财政厅

关于报送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 各县（区

）财政局、人事局，市各有关单位： 现将《江苏省财政厅关

于报送2006年度高级会计师资格评审材料的通知》（以下简

称《通知》）转发给你们，并就我市报送高级会计师资格评

审材料的有关事项进一步明确如下： 一、申报程序 根据《江

苏省财政厅关于制定江苏省高级会计师材料申报评审工作程

序的通知》（苏财会[2005]18号）文件规定，从事会计或会计

相关专业人员按以下程序申报高级会计师材料。 1、拟申报

人应自行对照《江苏省会计专业高级会计师资格条件》（以

下简称《条件》），基本符合规定要求的，可以向本单位人

事（或职称）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资料； 2、各

单位人事（或职称）部门接到申请后，应对照《条件》对申

报者的基本情况进行初步审核，并按本单位申报职称评定的

工作程序决定是否同意推荐； 3、将同意推荐的申报人的学

历、资历、专业工龄、取得会计师或会计相关中级职称的时

间、取得中级职称以来主要业绩及撰写的专业文章、论文、

职称计算机考核合格证等有效证明情况等在本单位显著位置

公示不少于7天，并提供公示情况说明； 4、公示无疑义的申

报人员按照要求提供下列申报材料： （1）《江苏省专业技

术资格评审申报表》一式3份； （2）《江苏省申报高级会计

师任职资格人员情况简介表》一式20份； （3）《申报高级会

计师任职资格初审登记表》1份； （4）免冠大一寸近期正面



照片一张； 以上材料不需装订。其中前3项表格请认真如实

填写，并按照表上要求签字和加盖相应部门公章，未签字或

盖章的无效。 （5）会计从业资格、学历、会计师或会计相

关中级职称证书、年度考核、继续教育、高级会计师考试证

书、职称计算机考核合格证等有效证明材料； （6）取得会

计师或会计相关中级职称以来专业技术工作业绩总结报告（

本人签名，单位人事和财务部门共同鉴定并盖章）；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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